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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关于加强停车场内充电设施建设和管理的实施意见

 各区城市管理委（市政市容委）、城六区交通委、房山区交通局、延庆区交通局、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市政局，各充
电设施建设运营企业、停车场产权单位（经营管理单位）：

 停车场是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依托，充电基础设施是停车场建设的必要内容。根据《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
、《北京市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和管理的实施意见》（京政办发〔2017〕36号）和国家
发展改革委《关于统筹加快推进停车场与充电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的通知》（发改基础〔2016〕2826号）等法规、政
策要求，为进一步加强停车场内充电设施的建设和管理，促进本市电动汽车的推广使用。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有序推进停车场内充电设施建设

 （一）严格落实新建停车场充电设施配建指标。自2018年4月1日起，本市新建建筑物配建停车场以及新建城市公共
停车场要严格按照《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规划设计标准》（DB11/T
1455-2017）规定的充电车位配建指标建设充电设施。

 （二）合理规划布局既有停车场内充电设施建设。各区城市管理委（市政市容委）会同区交通委（交通局）、区规
划国土分局、区供电公司等部门和单位，对辖区内尚未建设充电设施且向社会开放使用的既有停车场（含限时开放停
车场）进行摸底梳理，结合本辖区现有社会公用充电场站分布情况和停车场的电源条件及停车场周边发展规划，综合
考虑新能源小客车、物流车、旅游车等电动车辆的停放需求，在2018年底前制定完成本辖区停车场建设社会公用充电
设施工作计划，确定建设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的既有停车场，在具备条件的物流园、产业园、工业园、大型商业购
物中心、农贸批发市场、货运枢纽和旅游景点等物流集散地建设集中式充电桩和快速充电桩，并组织、协调、督促停
车场的产权（经营）单位落实充电设施建设主体责任。根据《北京市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
施和管理的实施意见》（京政办发〔2017〕36号）要求，按照不低于10%车位比例配建公用充电设施。

 （三）实施充电设施建设。停车场产权（经营）单位可以采取自建自营或者委托充电设施企业建设管理的方式推进
充电设施建设，并遵循"经济实用、快慢互济"的原则合理配置不同类型充电设施，其中对社会开放的公共停车场宜建
设以直流快充为主的充电设施。建设的充电设施要严格执行国家和行业统一标准，合理规划充电设施在停车场内的安
装位置，应综合考虑转弯半径、出入口安全距离，确保排水通畅、照明充足。

 （四）确定电动汽车充电专用泊车位。对于建设社会公用充电设施的停车场，各区停车管理部门要组织、指导停车
场产权（经营）单位划定电动汽车充电专用泊车位，按照不少于1个专用泊车位的原则划定。

 （五）做好备案登记。对于2018年4月1日后新建的停车场和按照计划应当建设社会公用充电设施的停车场，停车场
产权（经营）单位到区停车管理部门办理停车场备案登记时，相关材料中应当包含充电设施建设和划定电动汽车专用
停车泊位情况，并确保真实准确。

 （六）创新运营模式。区城市管理委（市政市容委）会同区交通委（交通局）要积极发挥组织协调作用，鼓励停车
场产权（经营）单位与充电设施建设运营企业开展合作经营，充分利用停车管理资源，探索停车充电一体化经营，形
成多方合作共赢的市场化模式。鼓励各区交通委（交通局）协调停车场产权单位统一对充电设施进行信息化系统改造
，通过手机APP、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向社会发布充电设施实时使用情况，供停车人合理规划停车及充电计划，提升停
车场综合服务水平。

 （七）规范工程验收。充电设施建设完成后，停车场产权（运营）单位、充电设施建设运营企业、上游电源供应单
位应当共同开展充电设施的竣工验收，并提请区城市管理委（市政市容委）参与验收。各区城市管理委（市政市容委
）可以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竣工验收。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充电设施不得投入运行。

 二、加强充电设施的日常使用管理

 （八）设置明确标识。充电设施产权单位（运营企业）应当在停车场设置完备的充电设施标志标识，在电动汽车专
用泊位设置醒目颜色，为电动汽车用户提供明确的入口指示、道路引导和停车充电等标识，并明确充电设施的服务时
间、使用要求、充电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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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加强停车管理。停车场产权（经营）单位应当加强对燃油车与电动汽车的分类停车引导，在非充电车位有空
余的情况下，引导燃油车避免占用电动汽车充电车位；在非充电车位无空余的情况下，可以引导燃油汽车占用部分电
动汽车泊位，但不得占用划定的电动汽车专用泊位，并提示车主留下联系信息，当有充电需求或非电动汽车泊位有空
余时，通过广播、短信等方式，及时提示燃油车主将车辆驶离电动汽车充电泊位；发现燃油车辆占用电动汽车专用泊
位的情况，及时通知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开展执法。

 （十）做好日常巡查维护。充电设施产权（运营）单位应当建立充电设施定期巡检制度，组建日常巡检维护团队，
明确巡检周期、巡检内容、负责人、维护期限等，形成日常巡检、发现问题、实施维护、追踪巡查的完全闭合模式。

 三、强化充电设施安全管理

 （十一）全面落实安全责任。建立健全以充电设施产权（运营）单位为责任主体的充电设施安全管理制度，明确充
电设施产权（运营）单位、工程建设承包企业、停车场物业产权单位等各方的安全责任。充电设施产权（运营）单位
负责定期对充电设施电气安全、消防安全、防雷设施安全以及充电相关设备设施的检查和维护保养，及时消除安全隐
患。停车场产权（经营）单位应与充电设施产权（运营）单位签订安全责任协议，停车场产权（经营）单位发现充电
设施存在故障、损坏的，要及时通知充电设施产权（运营）单位，必要时可启动应急措施。

 （十二）加大行业监管力度。各区城市管理委要认真落实属地安全责任，加强对公共停车场充电设施建设和运行的
安全管理，可以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充电场站进行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充电设施权属单位（运营企业）进
行整改。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 北京交通委员会

2018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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